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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权力运行的制度构建建议

     一、法官权力运行的制度瓶颈
（一）我国宪法缺乏对法官宣誓性权力的规定导致法官权力生存的困难
宪法第126条只是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没有规定法官的权力问题。由于缺乏对法官权力的宣誓性规定，导致法官权力行使在根本法层面上缺乏依托或者保障。也是司法行政权经常挤占审判权空间的问题根源。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可以以此为由对法官进行任意“安排”，甚至因为“不听招呼”被调离审判岗位，剥夺其审判权。这也是审判权被司法行政权异化的问题所在，法院的行政领导可以借行政管理为名，将处理案件的个人意见，借法官之手化为裁判，滋生出个别司法腐败，产生司法不公。
    （二）我国法院在组织制度上对法官权力问题也缺乏具体安排
由于我国宪法没有规定法官的权力，因此作为下位法的《人民法
院组织法》也无法超越上位法的规定，只是移植了宪法第126条作为该法的第4条，赋予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对于审判员或者说法官在第34条中仅仅规定了入职条件，可法官的权限问题仍然空缺没有做出规定。《法官法》出台后，对法官的权力问题进行了制度上的填补，
第8条“……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从形式上看，法官有了独立审判权，但是仔细一看，会发现法院内部
的法官独立问题仍然缺乏规定，内部行政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制度上
的解决。因为法官审判权的独立运行不仅会受到外部干扰，还会受到
内部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部行政干扰可能更为严重，实践证明
一些司法腐败问题恰恰就是因内部干扰而产生。同时由于法官与书记
员、法官与员额制后产生的法官助理的关系没有制度规定，法官权力
运行更是困难重重。
（三）规范性文件涉及法官权力的制度少，责任的制度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涉及法官权力保障的仅有2条、第2条、44条，第2条仅仅是对《法官法》第8条的小部分重述，并无具体的展开，不具有操作性，其余40多条全部是有关法官义务责任的规定。
    二、法官权力配置的制度构建建议
（一）宪法对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宣誓性规定不可缺少
从世界视角来看，存在两大法系，一种是判例为主的英美法系，这种法系的特点是大部分法律规则和原则可以通过判例的形式确定出来，因此其成文法可以显得量少和粗疏，但是通过判例弥补其不足或者漏洞后，仍然可以适应千变万化变化的现实问题，如美国很多法律原则就是通过判例确定的规范作为新例，来确定一个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的，以此满足后来发生相同或者相似法律事实所适用的法律。因此宪法即使没有详细规定法官的权力，判例完全可以创设法官的权力范围。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权力问题，正是存在于量少和粗疏的成文法和判例中。然而大陆法系国家，却截然相反，如果在成文法中没有规定，判例或者说案例很难创设一个法律规则，更难说法律原则，即使存在这样的案例也难逃立法机关的非议。因此对于法官权力这么重要的问题，应当有明确的法律预设。宪法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根本大法，首先应当宣誓法官有怎样的权力，其他基本法和特别法从可能进行细化。德国与法国对于法官权力，在根本法和基本法及特别法上就构建比较好。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也应当如此。建议将我国《宪法》第126条“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修改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案件审理时由法官独立行使，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法官的称谓规范为世界各国一般的称谓，将审判员统一称为“法官”。
    （二）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中有关法官权力内容应当强化
我国的法院组织法系1979年7月1日颁布，因为当时的历史条
件限制对于法官的权力问题基本没有规定，1983年虽然进行了修改，但是对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仍然没有多少认识，因此对此问题的认识没有得到升华，以至于没有迈出关键的一步，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司法实践，社会不同群体及党政各级部门，已经认识到只有在法官专业化及职业化前提下，还应当赋予法官独立审判案件权，才能保障司法的公平公正。因此再次修改法院组织法，应当成为深化司法改革的组成部分。建议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条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审判权由法官独立行使，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9条第1款、第额4条第1款、第27条第1款、第31条第1款分别修改为“XX法院由首席法官一人，法官若干名组成。”。第34条应当将法官的年龄条件和其他任职条件提高，将院长称为首席法官，其他统一称为法官,去掉助理审判员，第37条“各级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设助理审判员……”修改为“各级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招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行政辅助人员，由本级人民法院任命或者解聘；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行政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实施细则。”，删除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应删除第2款。
对于法官法的修改重在细化法官的权力内容。其一，法官分类上以首席法官替代法院院长，其余称为法官；其二对于赋予法官权利条款应增加法官对法官助理及书记员的审判管理权。因此对第八条增加一项“有权领导和监督法官助理、书记员工作”作为第三项内容。
（三）制定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司法行政辅助人员工作职责细则
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司法行政辅助人员工作职责实施细则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院人员分类改革后，涉及不同群体，每一种群体的利益和工作职责，都应当与其履行的工作任务相当，工作任务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还需要进行调整，能够处理好这一点的前提条件，熟悉我国多年的审判制度的历史实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且进行过多年的研究和经验总结，相关资料的完整收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人员结构、特点等队伍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多年的研究，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因此制定出来的实施细则，更具有实践性、理论性和可操作性。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其他司法行政辅助人员工作职责实施细则时，考量以下方面的问题：第一对于法官助理的职责内容，应考虑法官可以分离出来交与法官助理和不能分离出来的内容交与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并明确重述法官的权力，为此法官助理应有这样的一些职责：接受法官领导、协助法官开展庭审工作、受法官委托监督书记员工作、受法官委托组织调解案件、根据法官或者合议庭意见草拟裁判文书、代理法官协调与其他辅助人员工作、草拟审理报告、配合书记员校核法律文书、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工作；第二对于书记员的工作职责，以《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0条“……担任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工作。”为基础，结合法官助理的工作职责的相互衔接，细化其工作职责内容；第三法警和后勤人员按照公务员法及人民警察法和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制定其工作职责。




